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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第 10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12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會 15樓中型會議室 

參、 主持人：林碧霞 Afas･Falah召集人                                                         

紀錄：王子軍 

肆、 出席人員 

游委員勝璋 游委員勝璋 

祝委員健芳 楊雅嵐專門委員(代) 

楊委員雅婷 楊委員雅婷 

杜委員玉慧 杜委員玉慧 

黃委員哲諭 黃委員哲諭 

林委員德文 林委員德文 

林委員秉嶔 林委員秉嶔 

林委員國雄 林委員國雄 

吳委員永昌 吳委員永昌 

汪委員啟聖 汪委員啟聖 

吳委員雅雯 

林委員昭光 

撒韻·武荖委員 

紹布･拉巴阿里扎委員 

毛委員喬慧 

吳委員雅雯 

(請假) 

(請假) 

(請假)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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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交通部公路總局 

 

本會社會福利處 

曾視察春暉 

蘇專員嬌容 

徐專門委員慧萍 

江科員博緯 

羅文敏 Halu Chiu 處長 

 柯科長麗貞 

 王科員子軍 

顏科員婉娟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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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報告事項  

第一案︰確認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第 9次會議紀錄

及列管情形。 

(報告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決定： 

一、 洽悉。 

二、 案號 9-2、10-4解除列管。 

三、 案號 10-1、11-1繼續列管。 

 

第二案︰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

康站實施計畫」110年度查核結果。 

(報告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業務單位納入委員意見，應確認未來文健站查核委

員均具備文化安全概念並取得查核基本共識。 

 

第三案︰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地區長期照顧服務使用及

布建情形」報告案。 

(報告機關：衛生福利部)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委員提議針對「108 年度原住民老人失能調查」

進行報告一節，請衛福部與原民會共同釐清本調查可

公開之程度及內容後，研議納入會議報告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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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原住民族地區的交通資源，特別是針對白牌車
於原住民族地區的使用現狀報告。 

(報告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 
決定：洽悉。 

 

捌、 討論事項： 

第一案︰建請衛生福利部將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納入長
照人員認證卡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黃哲諭委員) 

決議： 

一、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

法，文健站照服員符合照顧服務員資格者，均可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認證申請。 

二、 有關可否將「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提供量能提升服

務之時數」認列為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請衛

福部及原民會後續評估。 

三、 針對委員反應文健站教育訓練較多之問題，請業務單

位評估各縣市原住民族行政單位、本會委託專管中心

所辦課程是否符合文健站需求。 

 

第二案︰建請原民會針對專管中心應定期辦理查核評鑑制
度，藉以實質落實專管中心工作人員在文化健康
站輔導角色，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黃哲諭委員) 

決議：請原民會定期針對文健站專管中心辦理研習及召開

工作會議以提供該中心輔導品質。 

 

第三案︰文健站實施計畫於政策上有重大改變前應廣納族
人需求建議一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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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委員：黃哲諭委員) 

決議：針對文健站實施計畫請原民會與衛福部依據在地實

際運作情形滾動修正計畫內容，以符合長者需求。 

 

玖、 臨時動議：略。 

拾、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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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議)列管表 

案號 
主席 

裁示 
辦理情形 

辦理 

機關 

10-1 

 

請衛福部、原民會及勞動部研議評估

全國照服員訓練「原住民族文化安全

導論課程」之課綱、教材、師資訓練

及授課準則，是否與時調整或修正，

以持續精進照顧服務員文化敏感度。 

長推小組第 9次會議新增決定： 

(一) 為瞭解照顧服務員訓練「原住

民族文化安全導論課程」成效，請原

住民族委員會訂定文化敏感度評量

指標，提供予衛生福利部參考。 

(二) 請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原住

民族委員會另行研議「原住民族文化

安全導論課程」成效評估作法後，再

提至本小組討論。 

 衛福部

原民會 

勞動部 

11-1 有關文化健康站計畫負責人兼任照

顧服務員得同時領取照顧服務員薪

資及計畫負責人津貼事宜，因衛福部

及部分委員意見紛歧，請業務單位彙

整委員意見後處。 

 原民會 

12-1 請業務單位納入委員意見，應確認未

來文健站查核委員均具備文化安全

概念並取得查核基本共識。 

 原民會 

12-2 有關委員提議針對「108年度原住民

老人失能調查」進行報告一節，請衛

福部與原民會共同釐清本調查可公

開之程度及內容後，研議納入會議報

 衛福部 

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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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席 

裁示 
辦理情形 

辦理 

機關 

告之妥適性。 

12-3 有關可否將「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

提供量能提升服務之時數」認列為長

期照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請衛福部

及原民會後續評估。 

 衛福部 

原民會 

12-4 針對委員反應文健站教育訓練較多

之問題，請業務單位評估各縣市原住

民族行政單位、本會委託專管中心所

辦課程是否符合文健站需求。 

 原民會 

12-5 請原民會定期針對文健站專管中心

辦理研習及召開工作會議以提供該

中心輔導品質。 

 原民會 

 


